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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教育厅办公室 
 

川教厅办函〔2017〕52 号 
 

四川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开展 

2017 年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立项工作的通知 
 

省内各普通高校： 

根据教育部高等教育司《关于报送 2017 年国家级大学生创

新创业训练计划立项项目的通知》（教高司函〔2017〕7 号，附

件 1）精神，我厅决定开展 2017 年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

划立项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申报要求 

已参加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的高校可直接报送

2017 年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立项项目。其中，部委属

高校申报限额为 150 项，地方属高校申报限额为 100 项。 

尚未参加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的高校申报限额为

50 项。学校在报送 2017 年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立项项

目的同时，还需按《教育部关于做好“本科教学工程”国家级大

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》（教高函〔2012〕5 号，



 2

附件 2）要求提交工作方案，我厅将组织专家论证，通过论证后

方可实施。 

二、经费 

省属高校的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由省财政按

照 1万/项的标准在生均拨款预算中予以资助;市（州）属高校的

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由地方财政参照省财政经费

支持标准予以支持；部委属高校及民办高校的省级大学生创新创

业训练计划项目由学校参照省财政经费支持标准自筹经费予以

支持，如自筹经费未能保障到位，我厅将取消该校项目立项资格。  

三、报送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工作进展报告 

为促进各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的总结和交流，教育厅

决定开展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工作进展情况调查。请各

校报送上上一一年度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实施的整体情况

（包括整体概况、项目数量、组织方式、政策支持、实施成效等）

和学校对省级计划项目的资助情况（包括资助额度、资助项目数

和资助方式等）。 

四、工作安排 

请各校于2017年 5月26日前将学校对本年度省级大学生创

新创业训练计划的资助额度、资助项目数和资助方式等以正式公

文报我厅高等教育处，同时将 2016 年工作进展报告、项目信息

表（附件 3）和工作方案(仅新参加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

划高校报送)电子文档一并报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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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校上报 2017 年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时需根

据项目前期工作基础排序上报，我厅将从本科院校项目中遴选不

超过 1/3 的优秀项目推荐为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

目。 

联系人：高波，刘晋州  

联系电话：028-86110643、86110894(传真) 

  通信地址：成都市青羊区陕西街 26 号省教育厅高等教育处 

邮政编码：610041  电子信箱：scgjsysx@126.com。 

 
附件：1.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关于报送 2017 年国家级大学生

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立项项目的通知（教高司函

〔2017〕7 号） 

    请至 http://www.moe.gov.cn/s78/A08/A08_gggs/A08_sjhj/201703/t20170315_299707.html 下载 

2. 教育部关于做好“本科教学工程”国家级大学生创 

新创业训练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(教高函〔2012〕5号) 

    请至 http://www.moe.edu.cn/publicfiles/business/htmlfiles/moe/s5649/201404/166881.html 下载 

3. 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信息表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四川省教育厅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5 月 2 日 

 
政务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 

 四川省教育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5 月 2日印发 


